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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木斯市门诊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遴选申请指引

根据《关于佳木斯市门诊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遴选公告》要求，符合慢性病药品定点零售药店基本条件的定点药店，可按以下指引办理申请：
一、受理时间
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4月6日始至4月10日工作日（上午8:30-11：30，下午1:30-5:00）止。
二、受理地点
佳木斯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（8号楼）二楼208（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科）。
三、受理方式
定点零售药店携带全部申请材料到受理地点现场提交申请，提交申请材料后，签字封存，不得自行补充、修改或撤回申请材料。
四、申请材料
（一）材料要求
申请材料使用A4纸打印或复印，照片须彩色冲印成4寸粘贴在A4纸上，并在照片上标注材料名称。申请材料整理成册在装订前需扫描成PDF文档并以药店名称命名后发送邮箱jmsybldk@126.com。现场提交材料时需要在封条处加盖药店公章。申请材料按以下要求整理并装订成册。
（二）装订要求
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按下述顺序装订成册：
1.封面
以下要求制作封面，放在申请材料的首页。标题为“XXXX药店门诊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申请材料，XXXX年XX月XX日（日期另起一行）”，标题用黑体一号字体，前空出二行居中放置。
2.材料目录
目录页按顺序编写页码（样式见材料1）。
3. 佐证材料
（1）门诊慢性病定点零售药店申请表（材料2）；
（2）《营业执照》、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正副本和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（3）执业药师资格证书、注册证、劳动（劳务）合同、执业药师信息表（样式见材料3），医保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的劳动合同复印件、健康证原件及复印件、职工医保参保凭证；
（4）药店房产证明和租赁合同复印件；自有房产提供房产证明；
（5）视频监控录像全覆盖照片；
（6）药店常用药品品规和集采药品进货随行单复印件；集采药品进药店承诺书、网采证明（截止到2025年12月31日）
（7）保温箱（或冷藏箱）及冷藏柜照片；
（8）承诺书（样式见材料4）；
（9）法人信用诚信证明。
五、注意事项
所提交的申请材料须每页加盖申请药店的公章，双面都有内容的双面均需盖章，并承诺所提交的资料真实、完整、合法、有效，因违反上述承诺造成的任何后果或不良影响，各申请药店一律自行承担责任。



3

